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賴明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人  中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昆武  

訴訟代理人  盧火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

25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

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6年5月1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

任保全人員。伊於111年3月25日上班途中，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順道買早餐，於行經臺北市信義區虎

林街222巷與松德路133巷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

潘燕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

（下稱系爭事故），致伊人車倒地，受有左側第四至九肋骨

骨折、連枷胸及血胸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因系爭事故

係發生於伊上班之合理通勤路線上，且伊於上班途中順道購

買早餐亦屬日常所必需之行為，在途期間所發生之系爭事故

與執行職務間未脫離緊密直接關連，伊所受系爭傷害應屬職

業災害，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未核付予

伊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1,560元及遲延利息等

語。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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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路口並非上訴人自日常住居處所前往就

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非合理通勤路線，本件不得視為職

業災害。又上訴人請求之自墊醫療費用36萬1,560元均為全

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所不給付之醫療費用，其亦未證明

健保給付所使用之藥材有何不足以治療系爭傷害而有必要自

費之情形，難認屬必要費用。再者，伊於上訴人發生系爭事

故後，已藉由勞工保險、團體保險及公傷病假給薪等補償其

工資及其他醫療損失，上訴人甚至已溢領11萬5,391元，伊

得抵充之等語置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職業災害又稱為勞動災害，屬於意外災害的一種，係指勞

工在缺乏安全管制或安全管制不足之作業環境中所發生之意

外事故。而此一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有社會保險方式與

直接補償方式二種，現今各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例，以

社會保險為主，直接補償只是一種例外。觀諸勞基法第59條

各款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雇主應予補償者，依勞工保險

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

以抵充之，是我國職業災害補償，係採兩軌制，亦即在勞基

法定有職業災害補償章、在勞工保險條例定有職業災害保險

給付之規定。而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

因近代之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之使用，或由於化學物

品或輻射性物品之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之不完善，或由於

勞工之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之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災

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

上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陷於貧苦無依之絕

境，勞工若因執行業務而發生職業上災害，當然應由雇主負

補償責任。至於雇主對該災害事故之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

失，在所不問，為一無過失責任。前述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

工遭遇之職業災害，係勞工於執行其業務上之工作時，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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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意外事故，而致使勞工發生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之

災害。雖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之規定，但依該

法第1條第1項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

定。至於其他法律對職業災害有定義規定者，則為「職業安

全衛生法」，參照該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

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

而受傷之情形，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

備、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

而言。

　㈡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⒈「業務遂行

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支配狀態下提供

勞務，勞工之行為必須是在執行職務，始有發生職業災害之

可言。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⑴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因

執行業務發生事故，亦即於工作時間中在工作場所執行業務

發生之災害；⑵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所發生之災

害，亦即在工作場所中休息或開始工作前、工作結束後之活

動所發生之災害；⑶在雇主支配下（受雇主命令) ，但未在

雇主管理（現實的監督）下執行職務所發生之災害，例如在

工作場所外之勞動或受雇主之命令出差時所發生之災害（參

考菅野和夫著『勞動法』，第11版，第612-613頁，2016

年；荒木尚志著『勞動法』，第3版，第250-251頁，2016

年）。⒉「業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

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

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

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雇主所負之責任，

之所以需如此限制，係因勞工生活上所面臨之危險，包括一

般社會生活上之危險及因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原則應僅

有後者方應歸屬於雇主負擔，此係因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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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直接或間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

掌控、防免損害之發生，或藉由保險、產品之賣價適當地予

以分散或轉嫁危險。因此，職業災害應與勞工所從事之職務

有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允當，若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

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認定之範圍，否則

無異加重雇主之責任，而減少企業之競爭力，同時亦有礙社

會之經濟發展。勞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等事故而導

致死傷殘病者，一般稱之為「通勤災害」，如果該通勤災害

有職災保險等相關補償規定之適用時，則稱之為「通勤職

災」。至於通勤災害是否得視為職業災害，而有職災補償規

定之適用，則應視是否置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之狀態下。是以

勞工於上下班必經途中所發生之車禍或其他偶發意外事故，

非因職業或作業之關係所自然引起之危害，實係第三者之不

法侵害，應非職業災害。

　㈢經查，上訴人於受僱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期間之111年3

月25日騎乘機車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

害，非因雇主即被上訴人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

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及所致之傷害，

而係於業務執行前，因交通事故所導致，該交通事故之發生

核非被上訴人（雇主）有關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不符

前述「業務遂行性」之要件，且衡諸經驗法則，本件上訴人

所受之傷害結果與其業務之間，非因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

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職業上危險，不具相當因果關

係，不符前述之「業務起因性」內涵。因此，系爭事故非屬

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

　㈣雖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

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獲核在案（見原審卷第131-143

頁），而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

災保險保護法）授權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

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將勞工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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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2

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

傷害，除有同準則第17條規定情形外，視為職業傷害。惟傷

病審查準則係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

之行政命令，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況傷病審查準則係為提

供勞保局決定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係因執行職務所致之判斷

標準，屬於社會共同保險機制，與勞基法規定最低勞動基準

之立法目的不同。因此，雖然前揭「職業災害」、「職業傷

害」用語相近，但仍應依其法規所在脈絡及立法目的而異其

適用範圍，不能因此把兩個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不同定義

之規定直接劃上等號。是勞保局前揭認定並不拘束本院，尚

不能憑此認本件通勤災害屬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職

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範圍。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所發生之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

規範之職業災害，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1,5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黃鈺純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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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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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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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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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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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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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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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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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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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賴明宏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人  中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昆武  
訴訟代理人  盧火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6年5月1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伊於111年3月25日上班途中，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順道買早餐，於行經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222巷與松德路133巷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潘燕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伊人車倒地，受有左側第四至九肋骨骨折、連枷胸及血胸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因系爭事故係發生於伊上班之合理通勤路線上，且伊於上班途中順道購買早餐亦屬日常所必需之行為，在途期間所發生之系爭事故與執行職務間未脫離緊密直接關連，伊所受系爭傷害應屬職業災害，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未核付予伊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1,56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路口並非上訴人自日常住居處所前往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非合理通勤路線，本件不得視為職業災害。又上訴人請求之自墊醫療費用36萬1,560元均為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所不給付之醫療費用，其亦未證明健保給付所使用之藥材有何不足以治療系爭傷害而有必要自費之情形，難認屬必要費用。再者，伊於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後，已藉由勞工保險、團體保險及公傷病假給薪等補償其工資及其他醫療損失，上訴人甚至已溢領11萬5,391元，伊得抵充之等語置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職業災害又稱為勞動災害，屬於意外災害的一種，係指勞工在缺乏安全管制或安全管制不足之作業環境中所發生之意外事故。而此一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有社會保險方式與直接補償方式二種，現今各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例，以社會保險為主，直接補償只是一種例外。觀諸勞基法第59條各款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雇主應予補償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是我國職業災害補償，係採兩軌制，亦即在勞基法定有職業災害補償章、在勞工保險條例定有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規定。而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之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之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之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之不完善，或由於勞工之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之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陷於貧苦無依之絕境，勞工若因執行業務而發生職業上災害，當然應由雇主負補償責任。至於雇主對該災害事故之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不問，為一無過失責任。前述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遭遇之職業災害，係勞工於執行其業務上之工作時，因工作之意外事故，而致使勞工發生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之災害。雖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之規定，但依該法第1條第1項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至於其他法律對職業災害有定義規定者，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參照該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而受傷之情形，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而言。
　㈡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⒈「業務遂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支配狀態下提供勞務，勞工之行為必須是在執行職務，始有發生職業災害之可言。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⑴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因執行業務發生事故，亦即於工作時間中在工作場所執行業務發生之災害；⑵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所發生之災害，亦即在工作場所中休息或開始工作前、工作結束後之活動所發生之災害；⑶在雇主支配下（受雇主命令) ，但未在雇主管理（現實的監督）下執行職務所發生之災害，例如在工作場所外之勞動或受雇主之命令出差時所發生之災害（參考菅野和夫著『勞動法』，第11版，第612-613頁，2016年；荒木尚志著『勞動法』，第3版，第250-251頁，2016年）。⒉「業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雇主所負之責任，之所以需如此限制，係因勞工生活上所面臨之危險，包括一般社會生活上之危險及因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原則應僅有後者方應歸屬於雇主負擔，此係因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務、直接或間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掌控、防免損害之發生，或藉由保險、產品之賣價適當地予以分散或轉嫁危險。因此，職業災害應與勞工所從事之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允當，若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認定之範圍，否則無異加重雇主之責任，而減少企業之競爭力，同時亦有礙社會之經濟發展。勞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等事故而導致死傷殘病者，一般稱之為「通勤災害」，如果該通勤災害有職災保險等相關補償規定之適用時，則稱之為「通勤職災」。至於通勤災害是否得視為職業災害，而有職災補償規定之適用，則應視是否置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之狀態下。是以勞工於上下班必經途中所發生之車禍或其他偶發意外事故，非因職業或作業之關係所自然引起之危害，實係第三者之不法侵害，應非職業災害。
　㈢經查，上訴人於受僱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期間之111年3月25日騎乘機車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害，非因雇主即被上訴人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及所致之傷害，而係於業務執行前，因交通事故所導致，該交通事故之發生核非被上訴人（雇主）有關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不符前述「業務遂行性」之要件，且衡諸經驗法則，本件上訴人所受之傷害結果與其業務之間，非因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職業上危險，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前述之「業務起因性」內涵。因此，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
　㈣雖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獲核在案（見原審卷第131-143頁），而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授權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將勞工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2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除有同準則第17條規定情形外，視為職業傷害。惟傷病審查準則係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行政命令，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況傷病審查準則係為提供勞保局決定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係因執行職務所致之判斷標準，屬於社會共同保險機制，與勞基法規定最低勞動基準之立法目的不同。因此，雖然前揭「職業災害」、「職業傷害」用語相近，但仍應依其法規所在脈絡及立法目的而異其適用範圍，不能因此把兩個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不同定義之規定直接劃上等號。是勞保局前揭認定並不拘束本院，尚不能憑此認本件通勤災害屬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範圍。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所發生之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1,5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黃鈺純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賴明宏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人  中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昆武  

訴訟代理人  盧火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

25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

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6年5月1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

    任保全人員。伊於111年3月25日上班途中，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順道買早餐，於行經臺北市信義區虎

    林街222巷與松德路133巷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

    潘燕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

    下稱系爭事故），致伊人車倒地，受有左側第四至九肋骨骨

    折、連枷胸及血胸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因系爭事故係

    發生於伊上班之合理通勤路線上，且伊於上班途中順道購買

    早餐亦屬日常所必需之行為，在途期間所發生之系爭事故與

    執行職務間未脫離緊密直接關連，伊所受系爭傷害應屬職業

    災害，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未核付予伊之

    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1,56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原

    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1,56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路口並非上訴人自日常住居處所前往就

    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非合理通勤路線，本件不得視為職

    業災害。又上訴人請求之自墊醫療費用36萬1,560元均為全

    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所不給付之醫療費用，其亦未證明

    健保給付所使用之藥材有何不足以治療系爭傷害而有必要自

    費之情形，難認屬必要費用。再者，伊於上訴人發生系爭事

    故後，已藉由勞工保險、團體保險及公傷病假給薪等補償其

    工資及其他醫療損失，上訴人甚至已溢領11萬5,391元，伊

    得抵充之等語置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職業災害又稱為勞動災害，屬於意外災害的一種，係指勞

    工在缺乏安全管制或安全管制不足之作業環境中所發生之意

    外事故。而此一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有社會保險方式與

    直接補償方式二種，現今各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例，以

    社會保險為主，直接補償只是一種例外。觀諸勞基法第59條

    各款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雇主應予補償者，依勞工保險

    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

    以抵充之，是我國職業災害補償，係採兩軌制，亦即在勞基

    法定有職業災害補償章、在勞工保險條例定有職業災害保險

    給付之規定。而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

    因近代之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之使用，或由於化學物

    品或輻射性物品之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之不完善，或由於

    勞工之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之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災害

    ，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

    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陷於貧苦無依之絕境，

    勞工若因執行業務而發生職業上災害，當然應由雇主負補償

    責任。至於雇主對該災害事故之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

    在所不問，為一無過失責任。前述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遭

    遇之職業災害，係勞工於執行其業務上之工作時，因工作之

    意外事故，而致使勞工發生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之災害

    。雖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之規定，但依該法第

    1條第1項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至

    於其他法律對職業災害有定義規定者，則為「職業安全衛生

    法」，參照該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

    、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

    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而受傷

    之情形，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災

    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而言。

　㈡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⒈「業務遂行性

    」：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支配狀態下提供勞

    務，勞工之行為必須是在執行職務，始有發生職業災害之可

    言。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⑴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因執

    行業務發生事故，亦即於工作時間中在工作場所執行業務發

    生之災害；⑵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所發生之災害

    ，亦即在工作場所中休息或開始工作前、工作結束後之活動

    所發生之災害；⑶在雇主支配下（受雇主命令) ，但未在雇

    主管理（現實的監督）下執行職務所發生之災害，例如在工

    作場所外之勞動或受雇主之命令出差時所發生之災害（參考

    菅野和夫著『勞動法』，第11版，第612-613頁，2016年；荒

    木尚志著『勞動法』，第3版，第250-251頁，2016年）。⒉「

    業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

    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

    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

    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

    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雇主所負之責任，之所以需如

    此限制，係因勞工生活上所面臨之危險，包括一般社會生活

    上之危險及因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原則應僅有後者方應

    歸屬於雇主負擔，此係因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務、直接或

    間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掌控、防免

    損害之發生，或藉由保險、產品之賣價適當地予以分散或轉

    嫁危險。因此，職業災害應與勞工所從事之職務有相當因果

    關係，方屬允當，若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

    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認定之範圍，否則無異加重雇

    主之責任，而減少企業之競爭力，同時亦有礙社會之經濟發

    展。勞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等事故而導致死傷殘病

    者，一般稱之為「通勤災害」，如果該通勤災害有職災保險

    等相關補償規定之適用時，則稱之為「通勤職災」。至於通

    勤災害是否得視為職業災害，而有職災補償規定之適用，則

    應視是否置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之狀態下。是以勞工於上下班

    必經途中所發生之車禍或其他偶發意外事故，非因職業或作

    業之關係所自然引起之危害，實係第三者之不法侵害，應非

    職業災害。

　㈢經查，上訴人於受僱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期間之111年3

    月25日騎乘機車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

    害，非因雇主即被上訴人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

    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及所致之傷害，

    而係於業務執行前，因交通事故所導致，該交通事故之發生

    核非被上訴人（雇主）有關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不符

    前述「業務遂行性」之要件，且衡諸經驗法則，本件上訴人

    所受之傷害結果與其業務之間，非因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

    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職業上危險，不具相當因果關

    係，不符前述之「業務起因性」內涵。因此，系爭事故非屬

    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

　㈣雖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

    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獲核在案（見原審卷第131-143頁）

    ，而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

    險保護法）授權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將勞工上、下班，於適

    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2份以

    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除有同準則第17條規定情形外，視為職業傷害。惟傷病審

    查準則係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行

    政命令，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況傷病審查準則係為提供勞

    保局決定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係因執行職務所致之判斷標準

    ，屬於社會共同保險機制，與勞基法規定最低勞動基準之立

    法目的不同。因此，雖然前揭「職業災害」、「職業傷害」

    用語相近，但仍應依其法規所在脈絡及立法目的而異其適用

    範圍，不能因此把兩個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不同定義之規

    定直接劃上等號。是勞保局前揭認定並不拘束本院，尚不能

    憑此認本件通勤災害屬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職業災

    害補償責任之範圍。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所發生之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

    規範之職業災害，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1,5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黃鈺純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賴明宏  



訴訟代理人  陳文祥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人  中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昆武  

訴訟代理人  盧火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6年5月1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伊於111年3月25日上班途中，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順道買早餐，於行經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222巷與松德路133巷口（下稱系爭路口）時，與訴外人潘燕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伊人車倒地，受有左側第四至九肋骨骨折、連枷胸及血胸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因系爭事故係發生於伊上班之合理通勤路線上，且伊於上班途中順道購買早餐亦屬日常所必需之行為，在途期間所發生之系爭事故與執行職務間未脫離緊密直接關連，伊所受系爭傷害應屬職業災害，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未核付予伊之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6萬1,56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路口並非上訴人自日常住居處所前往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非合理通勤路線，本件不得視為職業災害。又上訴人請求之自墊醫療費用36萬1,560元均為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所不給付之醫療費用，其亦未證明健保給付所使用之藥材有何不足以治療系爭傷害而有必要自費之情形，難認屬必要費用。再者，伊於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後，已藉由勞工保險、團體保險及公傷病假給薪等補償其工資及其他醫療損失，上訴人甚至已溢領11萬5,391元，伊得抵充之等語置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職業災害又稱為勞動災害，屬於意外災害的一種，係指勞工在缺乏安全管制或安全管制不足之作業環境中所發生之意外事故。而此一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有社會保險方式與直接補償方式二種，現今各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例，以社會保險為主，直接補償只是一種例外。觀諸勞基法第59條各款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雇主應予補償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是我國職業災害補償，係採兩軌制，亦即在勞基法定有職業災害補償章、在勞工保險條例定有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規定。而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之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之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之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之不完善，或由於勞工之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之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陷於貧苦無依之絕境，勞工若因執行業務而發生職業上災害，當然應由雇主負補償責任。至於雇主對該災害事故之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不問，為一無過失責任。前述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遭遇之職業災害，係勞工於執行其業務上之工作時，因工作之意外事故，而致使勞工發生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之災害。雖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之規定，但依該法第1條第1項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至於其他法律對職業災害有定義規定者，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參照該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而受傷之情形，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而言。

　㈡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⒈「業務遂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支配狀態下提供勞務，勞工之行為必須是在執行職務，始有發生職業災害之可言。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⑴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因執行業務發生事故，亦即於工作時間中在工作場所執行業務發生之災害；⑵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所發生之災害，亦即在工作場所中休息或開始工作前、工作結束後之活動所發生之災害；⑶在雇主支配下（受雇主命令) ，但未在雇主管理（現實的監督）下執行職務所發生之災害，例如在工作場所外之勞動或受雇主之命令出差時所發生之災害（參考菅野和夫著『勞動法』，第11版，第612-613頁，2016年；荒木尚志著『勞動法』，第3版，第250-251頁，2016年）。⒉「業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雇主所負之責任，之所以需如此限制，係因勞工生活上所面臨之危險，包括一般社會生活上之危險及因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原則應僅有後者方應歸屬於雇主負擔，此係因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務、直接或間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掌控、防免損害之發生，或藉由保險、產品之賣價適當地予以分散或轉嫁危險。因此，職業災害應與勞工所從事之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允當，若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認定之範圍，否則無異加重雇主之責任，而減少企業之競爭力，同時亦有礙社會之經濟發展。勞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等事故而導致死傷殘病者，一般稱之為「通勤災害」，如果該通勤災害有職災保險等相關補償規定之適用時，則稱之為「通勤職災」。至於通勤災害是否得視為職業災害，而有職災補償規定之適用，則應視是否置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之狀態下。是以勞工於上下班必經途中所發生之車禍或其他偶發意外事故，非因職業或作業之關係所自然引起之危害，實係第三者之不法侵害，應非職業災害。

　㈢經查，上訴人於受僱被上訴人、擔任保全人員期間之111年3月25日騎乘機車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顯見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害，非因雇主即被上訴人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災害媒介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及所致之傷害，而係於業務執行前，因交通事故所導致，該交通事故之發生核非被上訴人（雇主）有關勞務實施之危險控制範圍，不符前述「業務遂行性」之要件，且衡諸經驗法則，本件上訴人所受之傷害結果與其業務之間，非因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職業上危險，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前述之「業務起因性」內涵。因此，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

　㈣雖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獲核在案（見原審卷第131-143頁），而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授權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將勞工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2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除有同準則第17條規定情形外，視為職業傷害。惟傷病審查準則係依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行政命令，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況傷病審查準則係為提供勞保局決定被保險人之傷病是否係因執行職務所致之判斷標準，屬於社會共同保險機制，與勞基法規定最低勞動基準之立法目的不同。因此，雖然前揭「職業災害」、「職業傷害」用語相近，但仍應依其法規所在脈絡及立法目的而異其適用範圍，不能因此把兩個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不同定義之規定直接劃上等號。是勞保局前揭認定並不拘束本院，尚不能憑此認本件通勤災害屬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範圍。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所發生之系爭事故，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規範之職業災害，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萬1,5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黃鈺純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